

	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

	立法院第10屆第4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

	陸海空軍服制條例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附圖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院１－３２２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第四條、第五條至第七條、第八條、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、第十七條、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、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九條、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五條、第五十六條、第五十九條、第六十三條至第七十二條、第七十九條、第八十六條、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３２２－４０５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修正第十三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（頁次：４０５－４１０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警察獎章條例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４１０－４４１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修正第九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４４１－４６９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

	本院時代力量黨團，有鑑於網際網路及數位科技之普及與發展，近年我國數位性別暴力事件頻傳，而未經同意侵害他人之人性尊嚴之性私密影像，已成為加害人進行「性勒索(Sextortion）」之控制工具。據民間團體估計，近三年共605則與數位性別暴力有關之新聞報導案件中，性勒索案件就高達二成，約有125起，顯示該型態之權控與暴力情事，正迅速增長蔓延，威脅被害人身心健康與安全，扼殺其向外求助之可能性。另目前行政部門所研修之《刑法》內容方向，雖確能處理原本法益不相當之問題，然對於該性私密影像之即時下架、權責機關之公權力與強制力、偵查及審理案件時被害人之保護措施，以及其諮商輔導資源，相關必要配套仍付之闕如，足見僅修正《刑法》實難以解決和滿足目前被害人遭遇之困境與需求。為防制性勒索等數位暴力樣態，完備被害人遭遇性私密影像侵害權利之法制保障，爰提案建請本院作成如下決議：「為因應數位性別暴力、性私密影像侵害等新型犯罪增長蔓延，保障被害人之自主權與隱私

	權，行政院應於三個月內研提性私密影像侵害防制專法，完善相關處理機制與措施，填補現行法規範之不足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協商後處理─    　　      （頁次：４６９－４７１）

	發言者
	蔡其昌（主席）、王婉諭




